关于申报2015年度国家火炬计划项目的通知
京科发〔2015〕132号
各有关单位：
　　根据《关于组织申报2015年度国家星火计划、火炬计划项目的通知》（国科发资〔2015〕69号）要求，我委现启动2015年度国家火炬计划项目申报工作，现将具体申报要求通知如下：
　　一、申报时间
　　截止时间：2015年4月30日（逾期不予受理）
　　二、申报材料
　　请参照国家火炬计划项目网上申报操作流程说明（附件1）、2015年度国家火炬计划项目申报要求（附件2）完成国家火炬计划项目申报材料（申报材料一式五份）。申报单位需认真填报“项目申报信息采集表”（附件3），明确项目级别中的申报类别，并将采集表电子版同其他申报材料一同报送受理单位。
　　三、申报受理
　　1.面上项目申报材料受理：
　　北京高技术创业服务中心科技服务大厅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翔北里甲11号A座1层
　　联系电话：64874561
　　2.重大项目申报材料受理:
　　被科技部认定的北京市创新型产业集群建设试点及科技服务体系火炬创新工程试点管理机构直接向市科委提出项目建议，同时提交加盖公章的项目推荐函。
　　3.受理时间：
　　星期一至星期四上午9:00-11:00；下午1:00-4:00；
　　星期五上午9:00-11:00；下午1:00-3:00，其他时间不予受理。
　　特此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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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2015年4月3日 

